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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文化局「112年補助藝文出版品」計畫書 

一、 目的： 

本縣不僅自然資源豐厚，亦有多元的族群文化，因此吸引許多

藝術文學人士、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等來到花蓮，使花蓮成為眾所周

知人文薈萃的好所在；這些藝文人士不但來到花蓮、進而愛上花蓮，

並為花蓮留下各種形態的藝文資料，包括文學、美術、攝影、創作、

報導、採集、翻譯、調查研究...等，而他們主動關心花蓮所留下的

成果異常豐碩，有待文化局予以協助藝文資料之出版；希冀透過本

計畫能為本縣藝文資源保存推廣建置作努力。 

二、 辦理單位： 

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 

承辦單位：花蓮縣文化局 

 

三、 受理期限: 

112年 4月 30日截止。 

 

四、 辦理方式： 

（一） 訂定作業要點定期徵選個人或立案社團或專案邀請本縣

相關作品予以補助出版。 

（二） 出版品（含童書及繪本等）以傳統語言創作，如以多種

語言同時呈現，優先補助。 

（三） 成立藝文資料出版審查委員會。 

（四） 本局受理申請後，召開審查會予以審查，依審查結果補

助部份出版經費，補助經費上限 6萬元整。 

（五） 出版品送件時需提供作品樣稿五份供審查委員審查，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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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完成後，出版品樣稿不予以歸還。 

（六） 獲本局同意補助印製者，需於印製完成後提供本局出版

品 20本典藏閱覽與推廣，並於年底配合參加本局年度新

書發表記者會。 

五、 內容： 

（一） 召開審查會，通過者加以補助經費。 

（二） 凡符合下列之一者，得申請補助： 

1. 設籍本縣者。  

2. 本縣立案滿一年以上之團體。 

3. 作品為書寫或表現本縣人物風誌等。 

六、 經費： 

（一） 經費概算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（元） 

計畫名稱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 價 總 價 說 明 

補助藝文出

版品計畫 

補助藝文出版品 式 1 1,000,000 1,000,000 
補助件數及單價視審

查後實際支付為主。 

審查及發表會 式 1 100,000 100,000 
辦理補助藝文出版品

宣傳審查及發表會。 

合計 
    

1,100,000 
 

※經費額度不變之下視實際執行情形相互流用勻支。 

（二） 經費來源：補助藝文出版品，共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，

由「文教活動-文教活動-圖書管理-獎補助費」項下支應;

出版品審查及發表會，共計 10 萬元整，由「文教活動-

文教活動-圖書管理-業務費」項下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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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預期效果： 

（一） 為花蓮留下最多元並真實的創作紀錄。 

（二） 提供各界認識花蓮的不同面貌。 

（三） 累積花蓮無形之珍貴文化資產。 

（四） 提供藝文交流平台，並鼓勵後進。 


